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眼科門診手術後的注意事項 

1. 眼罩和敷料 : 手術當天請勿自行打開，回門診時由醫師打開。 

2. 藥物 : 一般分為口服藥、藥膏、藥水。 

口服藥 : 請按醫師指示服用 

藥膏(水) : 

1，點藥前請先洗手。 

2,眼皮手術 : 請先以棉棒沾藥膏塗於手術部位但須先把舊藥膏去除再上 

新藥。其它手術: 在點藥膏或藥水時，眼睛往 

上看、頭往後仰，點在下眼瞼處。 

3. 冰敷 : 如為眼皮手術者，請於手術後 24 小時內冰敷手術部位 ;一天至少 

四次每次約 20 分鐘，以減輕眼瞼水腫。 

4. 活動 : 術後多休息，勿大力碰撞患眼。 

5. 傷口照顧 : 手術部位保持乾燥，手術後如果傷口有大量出血或縫線斷 

裂，請立即回急診就醫。 

6. 請依醫師預約時間回診。 

＊對護理指導單張內容有任何疑問請立即來電詢問： 

健 康 諮 詢 中 心，聯絡電話：02-29829111分機3169 

□三重院區 

□板橋院區 

病房，聯絡電話：02-29829111分機 

病房，聯絡電話：02-22575151分機 


